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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画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日前指责叶永青抄袭了他的画作。 资料照片

如今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做社会事件的报

道者或者评论者。

在传统媒体的年代， 只有

记者等专业人员才拥有发表自

己文章的平台。 而自媒体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报道者、

评论家。 人们有了更多途径来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也有

了更多途径去了解各行各业的

动态。

不过 ， 与传统媒体相比 ，

自媒体作家和自媒体平台也面

临一些潜在的法律风险， 这是

必须留意的。

自媒体作者的法律风险主

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引用他人文章的侵

权风险。

如今， 找到别人的相关文

章已十分容易， 复制粘贴更是

便捷。 不过， 引用他人文章首

先要遵守必要引用原则。 即在

创作自己的文章时， 只有在必

要的情况下才能引用他人文章，

并且被引用的他人文章不能成

为自己文章的主体部分， 不然

的话就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嫌

疑， 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比如， 一篇文章的开头和

结尾是自己的， 中间部分都是

大段大段的引用， 这与抄袭无

异， 属于侵犯著作权的一种形

式。

另外， 引用部分要增加必

要的区别标志， 使得引用部分

与其他部分区分开， 不至于产

生混淆。 比如使用引号、 斜体

字等。 如果引用部分没有区别

标志， 使得引用部分和文章的

主体没有界限， 也有侵犯他人

著作权的嫌疑。

当然， 引用他人文章必须

注明作者和来源， 这既是法律

的规定， 也是基本的规则。

其次是使用网络图片的侵

权风险。

一篇文章配上相关的图片，

这是很多网文的特点。 但据我

了解， 很多作者配的图片来自

于互联网， 这是有法律风险的。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的

规定， 摄影、 绘画作品属于我

国法律保护的作品， 依法享有

著作权。

也就是说， 互联网上的这

些图片大部分是有著作权的 ，

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根

据法律规定， 使用他人作品的，

应该经过他人同意， 并支付相

应的报酬。 如果未经他人同意，

使用他人有著作权的作品， 则侵

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司法实践中， 已经出现了不

少图片所有权人起诉到法院维权

获胜的案例。

再次是评论要注意限度。

公民有言论自由， 自媒体作

家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不过，

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 即不能侵

犯他人权益。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公民

有姓名权、 名誉权、 荣誉权、 肖

像权、 隐私权等权利， 法人也有

名誉权和荣誉权。 这些权利受到

法律的保护， 如果文章中涉及他

人隐私， 或者损害他人名誉， 则

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当然， 对一些特殊情况， 比

如对公众人物、 公共事件的评论

中， 用一些贬损性的字眼一般不

会认为属于侵犯名誉权， 因为他

们有接受公众监督和批评的义务，

要容忍不同意见。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作品内

容不能涉及违法犯罪， 这一点我

想也无须赘述。

除了作者的风险之外， 自媒

体平台也有法律风险。

当平台上的文章侵犯他人权

利的时候， 是否需要跟作者一起

承担法律责任， 要看自媒体平台

对文章是否进行了审查， 以及是

何种形式的审查。

如果自媒体平台对文章进行

了审查， 则应该跟作者一起承担

法律责任。 如果自媒体平台只是

提供一个网络空间或者说平台 ，

则适用避风港原则， 不直接承担

法律责任， 只有在得到通知后不

删除的情况下才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 所

有自媒体平台都会对文章进行必

要的审查， 但可能是所谓 “机器

审查” 而非 “人工审查”。

如果只是用机器对必要的关

键字进行审查的话， 一般自媒体

平台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对

文章进行了人工审查， 那就要看

自媒体平台是否尽到了应尽的审

查义务。 如果没有尽到义务， 有

可能会被法院判决与文章作者一

起承担连带责任。

从另一方面来说， 自媒体平

台也有责任告知作者必要的注意

事项， 厘定相应规则， 作出相应

提示， 防止因为自媒体作者的文

章、 图片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总之， 作为飞速发展中的新

生事物， 自媒体作者和平台不都

能忽视法律风险， 只有谨守法度

才能茁壮地成长。

自媒体的法律风险
□北京中闻

律师事务所

赵 虎

作为飞速发展

中的新生事物，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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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忽视法律风

险， 只有谨守法度
才能茁壮地成长。

在生活中碰到纠纷时， 可

以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问

题， 但诉讼有法定程序， 而且

需要的周期也比较长， 所以，

一般人首先选择的往往是通过

非诉的方式解决。

那么， 非诉解决纠纷的方

式有哪些？ 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呢？

首先， 发生纠纷后自行协

商自然是首选。

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后，

一般肯定是交易双方先自行交

涉， 就双方的分歧、 争议各自

表述看法和要求， 看能否通过

自行协商的方式达成解决问题

的一致意见。

如果能通过自行协商解决

争议当然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

这样既节省时间精力， 又不伤

和气。 所以， 我们把这种方式

列为首选。

但是， 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的前提是双方均有解决问题的

诚意， 一般分歧不大， 一方或

双方各自有所让步， 通过自行

协商解决争议的可能性比较

大。

因此， 协商的诚意非常重

要。

对方直接回绝， 自然是没

有诚意 ， 但对方一直好言好

语， 却拖着不解决问题， 其实

也是没有诚意。 如果再反复交

涉 ， 那反而是浪费时间和精

力， 这时就要考虑采用其他方

式了。

其次， 发生纠纷后可以寻

求第三方介入调解解决。

当矛盾纠纷通过自行协商

不能解决时， 可以寻求第三方

介入调解解决。

如果是属于消费行为中发

生的争议， 可以向工商局、 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 寻

求相关机构的调解帮助。

如果属于与房屋中介、 开

发商有关的纠纷， 除了向消保

委投诉以外， 还可以向当房产

管理部门投诉， 因为这些单位

要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应资

质证明， 这些政府部门自然就

有相应的管理权利。

但上述两种方式， 一般都

是个人同公司等经营者之间发

生纠纷所采用的方式， 如果是

个人与个人之间、 公司与公司

之间发生争议， 也可以请交易

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人介入，

对双方进行调解。

最后， 可以通过向媒体投

诉的方式， 寻求媒体的帮助。

如果自行协商不成， 第三

方介入也解决不了问题， 当事

人还可以寻求报纸、 电视等媒

体的帮助， 这种方式有时的确

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非诉

的解决方式往往并不具备法律

强制力， 不管是协商、 调解还

是曝光， 如果一方坚决不愿意

接受， 或双方的方案无法达成

一致 ， 依旧是无法解决问题

的。

如果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无

法解决问题， 就应该考虑及时

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

受理诉讼的法院作为司法

机关， 最终作出的无论是调解

书还是判决书 ， 都具有强制

力， 这也是诉讼不同于其他纠

纷解决方式之处。

纠纷解决途径多

非诉的解决方

式往往并不具备法

律强制力， 不管是
协商、 调解还是曝

光， 如果一方坚决
不愿意接受， 或双

方的方案无法达成

一致， 依旧是无法
解决问题的。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

合同解除的常见方式之一， 也

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意思自治

的体现。

问题是， 当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协议书签署后， 女员工发

现自己怀孕了， 这时女员工能

否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协

商解除的协议？ 我们来看一则

案例。

2009 年 10 月， 张小姐进

入甲公司工作， 担任人力资源

主管并签订劳动合同。

2018 年 3 月 14 日， 张小

姐和甲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并签署了 《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书》， 约定双方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解除劳动关系 ， 甲公司

支付张小姐经济补偿金人民币

64375.31 元， 张小姐不再主张

其他权利。

2018 年 3 月 23 日， 张小

姐到绍兴市某医院检查， 发现

已怀孕 36 天。

于是张小姐以重大误解为

由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书， 甲公司不同意。 2018 年 7

月 31 日， 张小姐向绍兴市某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 该委逾期未作出受理

决定， 于是张小姐向绍兴市某

区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 “重大

误解仅针对协议内容而言， 即

使签订协议书当时张小姐不知

晓自己怀孕， 也不属于法定可

撤销的情形”， 据此驳回了张

小姐的诉讼请求。

我们认为法院的裁决是正

确的， 女员工是否怀孕其自身

最清楚， 用人单位是无从判断

的。

女员工在签署协议之前，

对自身情况应有一个正确的判

断。 如果在签署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协议书时， 双方对于协议

的后果是明知的、 对于协议的

内容也不存在误解， 那么每个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应当对

自己的决定负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三 ）》 第 10 条规

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

续、 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

协议，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 且不存在欺

诈 、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

的， 应当认定有效。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

者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

撤销的 ，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

持。

根据该解释， 我们也得不

出本案存在重大误解的结论。

因此， 就本案而言， 女员

工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签署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一定要

慎重， 对自己是否可能怀孕一

定要了解周全。

协商解约后发现怀孕能反悔么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女员工在签署

协议之前， 对自身

情况应有一个正确
的判断。 如果在签

署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时， 双方

对于协议的后果是

明知的、 对于协议
的内容也不存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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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北京中盾

律师事务所

杨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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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另有834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 《上海法治报》 中

缝， 敬请留意！


